
1 
 

張俊雄等五十二人聲請書 

 

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二條第三項及同法第七十一條第四項規

定，賦予檢察官羈押被告權限，有牴觸憲法第八條之疑義，應請大法

官會議解釋，並宣告該條文無效： 

甲、依據憲法之規定，法官才有羈押刑事被告之權限。 

一、現行憲法第八條第一項、第二項規定：「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

保障，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，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

依法定程序，不得逮捕拘禁。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，不得審

問處罰。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、拘禁、審問、處罰，得拒絕

之。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時，其逮捕拘禁機關應將逮

捕拘禁之原因，以書面告知本人及其本人指定之親友，並至

遲於二十四小時內移送該管法院審問。本人或他人亦得聲請

該管法院，於二十四小時內向逮捕之機關提審。」 

提審法第八條規定： 

「法院訊問被逮捕拘禁人後，認為不應逮捕拘禁者，應即釋

放，認為有犯罪嫌疑者，應移付檢察官偵查。」 

二、依據前引憲法第八條之規定，法院以外的機關逮捕拘禁人民

時，至遲於二十四小時移送該管「法院」審問。本人或他人

亦得聲請該管「法院」，於二十四小時內向逮捕之機關提審。

茲所應審究者，厥為「憲法上所稱之法院，指的是那一個機

關，是否包括檢察官在內」是已。 

三、查憲法上所稱的「法院」，專指有「審問處罰」權之法院而言，

此觀前引憲法第八條第一項明定：「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，不

得審問處罰。」即可自明。而所謂有「審問處罰」權的機關，

參照憲法第七十七條規定，專指有審判權之各級法院而言。

檢察官係代表國家行使刑事追訴權，必須受檢察長之指揮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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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。檢察官並未擁有「審判處罰」之權限，自非憲法上所稱

的「法院」。因此之故，羈押刑事被告之權限應專屬「法官」。 

四、依照提審法的規定，人民被法院以外的任何機關非法逮捕拘

禁時，得向逮捕拘禁的地方法院聲請提審。法院實施提審，

訊問後認有犯罪嫌疑者，始移送檢察官偵查，足證憲法所稱

的「法院」，並不包括檢察官在內。 

乙、保障人身自由，防止行政機關濫施逮捕，檢察官不應擁有羈押刑

事被告之權限。 

我國憲法第八條之規定，旨在保障人民身體之自由、防止行

政機關濫施逮捕。檢察官原代表國家行使刑事追訴權，必須受檢

察長指揮監督（檢察一體原則），是行政權一環。依照法院組織法

的規定，檢察官雖然配屬於法院，然審檢分隸，並不能遽此而改

變其為行政權的本質。若將羈押權交給檢察官（行政權的一環），

何能防止行政機關的濫施逮捕？唯獨交給一個獨立於行政機關

以外的「法官」，依據法律獨立審判，不受任何干涉，才能達到保

障人身自由，防止濫施逮捕的目的。觀諸現代民主法治國家，如

美國、英國、德國、日本、意大利、奧地利、韓國等國家，均將

刑事訴訟程序中的強制處分權交給「法官」，檢察官並無此項權

限，溢臻明確。 

丙、就刑事訴訟法程序中的正當程序，兩造公平原則而言，不應賦予

檢察官羈押權。 

刑事訴訟程序中，檢察官處在「原告」的地位，本屬當事人

的一方，但檢察官係代表國家行使刑事追訴權，掌有公權力，本

來即立於極其優勢的地位。若再賦予檢察官羈押權，則刑事訴訟

程序中的正當程序，基本公平將難以維持。被告的基本權益，亦

難獲保障，當事人公平原則遭到扭曲，訴訟中更不易發現真實。 

丁、法務部反對羈押權歸屬法官，係本位主義的爭權行為，絕非憲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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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本義。 

法務部堅決反對羈押權歸屬法官，認為憲法第八條所稱的法

院，包括檢察官在內。若改由法官行使羈押權，不僅無法及時有

效追訴犯罪，恐亦難妥適行使強制處分權。 

唯查憲法第八條所稱的法院，專指具有審判處罰權之機關。

檢察官係代表國家行使刑事追訴權，處在「原告」的地位，並非

審判處罰的機關，檢察官自非憲法第八條所稱之法院。且檢察官

受制於「檢察一體」，接受檢察長指揮監督，屬行政權的一環，若

賦予檢察官羈押權，何能防止行政機關濫施逮捕，絕非憲法第八

條保障人身自由之本義。此次立法院二讀通過有關羈押權的修正

條文，將羈押權改由檢察長行使，法務部即將研擬「檢察長簽發

押票職務代理人實施要點」以資因應。並未聞法務部有：「檢察長

不實際負責犯罪之偵查，改由檢察長行使，無法及時有效追訴犯

罪，恐亦難妥適行使強制處分權」之說，何以依據憲法之規定，

將羈押權改由法官行使，法務部即有如此之說法，顯係法務部本

位主義的爭權行為，殊難有說服力。 

  綜上所陳，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二條第三項及同法第七十一條第

四項的規定，賦予檢察官羈押權，顯有牴觸憲法第八條，應請大法官

會議解釋，並宣告該條文無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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